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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提名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总体要求
1.单位提名、组织提名和专家提名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提名方式；原则上按单位属地，由五市人民政府、国家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治区高等院校、直属事业单位进行提名。
2.同一年度内，同一项目、同一技术内容只能被提名一种奖项，同一完成人只能被提名一次。
3.凡提名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应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省部级科技成果登记手续。
4.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不受理涉密科技成果。
5.所列知识产权属共有的，应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权利人同意，征得同意的相关证明材料无需提交，由项目完成人留档备查。
6.科学技术奖实行限额提名，自然科学奖单项授奖不超过6人，技术发明奖不超过6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单项授奖不超过15人、授奖单位不超过9家，二等奖单项授奖不超过9人、授奖单位不超过7家，三等奖单项授奖不超过7人、授奖单位不超过5家。
7.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合作奖除外）的第一完成人应当为在宁全职工作的个人，第一完成单位应当为在宁的组织。
8.提名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所列的知识产权要明确征得论文（专著）、专利的所有作者（权利人）的知情同意，并由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名承诺。相关知情同意证明材料不需提交，但需项目完成人存档备查。
9.公示要求：以提名者名义在项目成果主要完成单位或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及相关网站公示。
二、五大类别项目提名材料提名注意事项
（一）自治区自然科学奖
1.按要求签名盖章，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须一致。
2.完成省部级成果登记，有成果登记证书。
3.所列代表性论文（专著）发表（出版）年限应满二年（应在2023年12月31日以前发表），在线发表时间可作为论文发表时间，但须在论文电子版中有明确标识，或另附在线发表时间的证明。
4.所列论文署名第一单位应为国内单位。
5.所有完成人应为代表性论文的署名作者。
6.完整提交所需附件。
（二）自治区技术发明奖
1.按要求签名盖章，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须一致。
2.完成省部级成果登记，有成果登记证书。
3.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的批准或授权日期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
4.项目整体技术应用须满两年（提供的应用证明不超过10个，至少有一项应用证明在2023年12月31日之前）。
5.发明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的发明专利，不得列入提名材料。
6.前三位完成人应为“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所列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
7.完整提交所需附件。
（三）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
1.按要求签名盖章，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须一致。
2.完成省部级成果登记，有成果登记证书。
3.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的批准或授权日期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
4.项目整体技术应用须满三年（提供的应用证明不超过10个，至少有一项应用证明在2022年12月31日之前）。
5.发明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的发明专利，不得列入提名材料。
[bookmark: _GoBack]6.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行政许可的批准文件，提供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已获批三年以上和行政许可批准文件。如：新药、医疗器械、动植物新品种、农药、肥料、兽药、食品、通信设备、压力容器等。批准时间应在2022年12月31日前。土木工程类项目提交验收报告，验收时间在2022年12月31日前。
7.排序前三的主要完成人应为“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所列成果的署名作者、专利权人等。
8.其他附件材料具体要求查阅《提名手册》。
9.完整提交所需附件。
（四）自治区重大科学技术贡献奖
1.按要求签名盖章，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须一致。
2.完整提交所需附件。
（五）自治区科学技术合作奖
1.按要求签名盖章，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须一致。
2.完整提交所需附件。
未尽事宜请遵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执行，其他事项请详细阅读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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